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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 用 新 建 築 物 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 1 條  

 

    本 作 業 備 考 概 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處 理 佔 用 許 可 證 申 請 的 程 序 。  

2 .     根 據 法 例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必 須 在  1 4  天 內 處 理 佔 用 許 可 證 的

申 請 。 由 於 審 批 時 間 所 限 ， 認 可 人 士 必 須 充 份 合 作 。 除 了 確 保 所 有 的

建 築 工 程 均 依 照 批 准 圖 則 完 工 ， 並 且 完 全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及 其 附

屬 規 例 外 ， 認 可 人 士 亦 須 確 保 所 需 的 證 明 書 、 記 錄 圖 則 和 附 表 連 同 正

式 申 請 表 （ 表 格 B A  1 3 ） 一 同 呈 交 當 局 ， 並 盡 量 避 免 呈 交 沒 有 所 需 證

明 書 的 申 請 。 當 局 在 可 行 的 情 况 下 ， 亦 會 盡 量 處 理 沒 有 呈 交 所 需 證 明

書 的 申 請 。  

3 .     拓 展 部 的 屋 宇 測 量 師 收 到 申 請 後 ， 會 與 認 可 人 士 盡 早 約 定 時 間

進 行 實 地 視 察 。 認 可 人 士 亦 應 與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完 成 各 項 所 需 的

安 排 。  

4 .     進 行 視 察 時 ， 建 築 工 程 的 各 個 部 分 必 須 準 備 就 緒 以 供 檢 查 。 如

視 察 結 果 顯 示 ，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規 管 的 建 築 工 程 明 顯 地 尚 未 完 成 ，

例 如 衞 生 設 備 或 防 火 門 尚 未 安 裝 ， 該 申 請 會 立 即 被 拒 絕 。 在 這 種 情 況

下 ， 有 關 人 士 須 重 新 呈 交 申 請 表 （ 表 格 B A  1 3 ） 。 對 於 提 前 證 明 建 築

物 巳 完 工 的 嚴 重 個 案 ， 則 會 考 慮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採 取 紀 律 處 分 程

序 。  

5 .   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例 中 規 定 須 在 建 築 物 完 工 時 可 供 使

用 的 各 種 設 備 和 機 械 ， 例 如 大 型 空 調 裝 置 ， 必 須 可 運 作 以 供 檢 查 。 一

般 而 言 ， 在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前 ， 如 建 築 物 使 用 者 要 求 安 裝 的 設 備 和 裝

置 符 合 結 構 安 全 ， 當 局 不 會 反 對 安 裝 有 關 設 備 和 裝 置 。 不 過 ， 這 些 設

備 和 裝 置 不 應 妨 礙 對 已 完 峻 建 築 工 程 的 檢 查 工 作 。  

6 .     如 視 察 結 果 顯 示 只 有 一 些 輕 微 的 問 題 需 要 矯 正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會 在 1 4 天 的 期 限 內 接 受 認 可 人 士 的 確 認 書 及 如 認 為 合 適 ， 包 括 照 片 記

錄 以 證 明 所 須 的 矯 正 工 程 已 完 成 。 不 過 ， 考 慮 到 準 備 佔 用 許 可 證 需

時 ， 這 些 資 料 應 及 早 呈 交 。  

7 .     被 拒 絕 的 申 請 會 先 以 傳 真 知 告 ， 其 後 再 郵 寄 正 式 的 通 知 。 除 了

法 定 的 拒 絕 理 由 外 ， 其 他 意 見 和 視 察 結 果 會 納 入 通 知 信 內 以 供 参 考 及

作 所 需 的 跟 進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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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  除 了 提 前 申 報 建 築 物 完 工 的 個 案 外 ， 申 請 被 拒 絕 後 無 須 重 新 呈

交 申 請 表 (表 格 B A  1 3 ) 。 在 收 到 認 可 人 士 就 矯 正 工 程 已 完 成 至 其 滿 意

的 書 面 通 知 後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將 在 1 4 天 內 再 進 行 視 察 （ 如 有 必 要 ） ，

並 且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， 或 再 次 正 式 拒 絕 申 請 。  

9 .   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 1 條 詳 述 有 關 佔 用 新 建 築 物 所 須 的 法 定 程

序 。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5 3 和 《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

備 考 》 2 5  亦 提 供 關 於 呈 交 修 訂 圖 則 、 記 錄 圖 則 和 附 表 的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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